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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多部门通力协作，严厉打击非法收集危废行为
——永州市江华县依法查处赵某某非法收集、转运危险废物案
1、 关键词
无证经营 危险废物 部门联动 打非治违  有奖举报
二、基本案情 
2023年6月18日，接群众举报，反映某养车工厂江华店负责人朱某某将废机油卖给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人。永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华分局执法人员立即赶到该店进行执法检查，现场查获赵某某驾驶一辆改装五菱车正在收购废机油，经查，赵某某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存在无许可证从事收集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三、办理过程 
执法人员经深入调查后发现，除某养车工厂将废机油卖给赵某某外，还有江华瑶族自治县某小车维护服务中心、江华瑶族自治县某汽车修理厂等13家汽车修理店将废机油卖给了赵某某，存在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的违法行为。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江华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第四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三）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堆放、利用、处置的；（四）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之规定，依法对赵某某无许可证从事收集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0元，并移送江华瑶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对将废机油卖给赵某某的13家汽车维修店负责人移送江华瑶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行政拘留5天。
2023年7月19日，查获的废机油已交由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安全处置。
四、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通过群众举报线索查处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件，对于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具有典型意义。
1.多部门联动执法，合力打击危废非法收集。接到投诉后，江华分局立即调查取证，并迅速与县森林公安局联动，迅速处置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危险废物方面的污染投诉，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及时锁定江华瑶族自治县某小车维护服务中心、江华瑶族自治县某汽车修理厂等13家汽修店的环境违法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切实回应群众诉求。
2.落实“有奖举报”制度，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永州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举报奖励实施方案》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1000元。全面提升了群众主动参与环境违法行为监督的积极性，进一步有效防范了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有力推动了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
3.两法衔接紧密，形成高效震慑。该案件办理过程中，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了部门联动的作用，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开展现场勘查，固定和保全现场证据，确定当事人环境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及时介入，强力震慑涉危废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屈某某非法行医案

案情简介：江华县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接到群众反映：有网友在抖音平台发布《凌晨三点就来了，都排到二十多号，星期天好多人》的视频，视频中的屈某某涉嫌非法行医。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屈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擅自开展中医诊疗活动。
调查处理：
2023年5月18日，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核实取证，证实屈某某确实存在非法行医行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查处。
当事人屈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为群众提供诊疗服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两万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依法严惩非法行医违法行为，维护患者生命安全及合法权益。提醒广大群众，就医要去正规医疗机构，切莫心存侥幸、听信谗言，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江华瑶族自治县某液化气站未按规定建立充装前后检查，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进行充装行为案

 案情简介：
2023年6月27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整治行动时，发现江华一私房菜店正在使用的无充装二维码的液化石油气瓶，瓶身标注有镂空码：03******08，气瓶未标注充装企业代码、无企业充装二维码，经查实此气瓶不是江华某液化气有限公司所购置的，未办理使用登记，上述气瓶非江华某液化气有限公司自有产权瓶，无法建立气瓶档案，系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江华某液化气有限公司在对气瓶进行充装时，未对此气瓶建立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属“黑气瓶”范畴，但江华某液化气有限公司利用“口袋码”对此气瓶进行了液化石油气充装。
调查处理：
[bookmark: _GoBack]江华某液化气有限公司在充装石油液化气时未按《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实施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进行充装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 2023年9月14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126000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多次发生燃气爆炸事故，教训十分深刻，当事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经营使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要求进行充装前后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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